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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吉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老年人口数
量持续攀升、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年人群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健康
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等特点。 据统计， 截至 2018 年末, 吉林省总人口
2704.06 万人，60 周岁以上及 65 周岁以上， 分别占总人口的 19.57%、
12.72%，人口老龄化程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老年人余寿
带病的年限也将随着老龄化趋势不断延长。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
境，早在四年前，吉林省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
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下发后，便将医养结合工作列入省政府重点
工作谋划布局，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 我省的医疗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建
立，医养结合网络基本形成，建成了一批兼具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
能力的医养结合机构， 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的形式为入住的老年人提
供医疗卫生服务，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多层次医疗养老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2019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三 编辑：杜兆云 | 美编：沈长余 | 责校：李传富

开展医养，迫切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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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吉林省百姓家庭健康保障力大盘点（二）

老龄寿康
活有其尊

吉林省由卫建委牵头、民政厅等部门
配合共同做好医养结合工作。

加强保障，探索实施失能人员医疗照
护保险（即长期护理保险），纳入定点医
保的医养结合机构数 44 家；纳入医保定
点机构的养老机构数 132家。

加大资金投入， 省民政厅投入 4000
万元， 支持 42 个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
构，开展医疗服务。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投入 5250 万元， 用于 35 个县级中医院

（二级） 中医药特色老年健康中心建设。
省卫建委投入 700 万元工作经费用于开
展培训、监管等。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康复医院、 护理
院和老年健康管理中心， 最大限度放宽
设置规划，为老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
养结合服务。

规范签约机构，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
养老机构合作模式，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
维护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和患者安全。

其实，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结
果， 其原因与生育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
分不开。 随着医学技术提升，以及医疗保
障水平的提高， 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
延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客观趋势。

但现实是， 大部分老年人存在多病
共存现象，严重者甚至存在 20 种疾病共
存现象。 多由身体机能退化导致，以慢性
疾病为主， 部分患者还可能伴随着心理
上的抑郁焦虑。

养老，最受关注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医疗。 而“医养结合”也被当作破解
养老难题的重要途径。 尤其是对于失能
半失能老人来说， 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
让人安心。

“医养结合”是将医疗与养老相融合
的新型护理模式， 使老年人可以在同一
空间中同时得到良好的生活照顾、 健康
监护、疾病治疗以及临终关怀。 有研究显
示， 实施医养结合可以提高老年慢性病
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降低再住院率，节
省医疗资源，减轻家属负担，增强老年病
人的安全感，让老人实现“老有尊严”。

政府主导，全力推进医养事业发展

整合卫生和养老资源，双向提升服务能力

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
医疗机构，督导医疗机构支持和拓展养
老服务，各级卫生计生和中医药管理部
门应加大政策规划支持和技术指导力
度， 提高养老机构基本医疗服务的能
力。

鼓励有条件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
当开设老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做
好老年慢病防治和康复护理。 支持老年
病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综合医院老
年病科等机构建设。 支持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增设康复、护理和安宁床位。鼓励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老
年医疗护理服务特色科室， 鼓励有条件
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 门诊部向以老

年康复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
方便老年人就医。

做好居家养老医疗服务， 推进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与居家老人建
立签约服务关系， 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
的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

发挥中医药特色，10 个县级中医院
开展了中医康复科建设，将“治未病”理
念融入养老全过程， 加快县级中医医院
中医药特色老年健康中心建设。

吉林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实老年
医疗服务优待政策， 对老年人看病就医
实行优先照顾，开通绿色通道，在挂号、
就诊、收费、取药、住院等窗口设置“老年
人优先”标志。

促进老年自我健康能力，丰富老年文化生活
2019年 6月， 吉林省举办老年健康

宣传周活动，主题为“懂健康知识，做健
康老人”，宣传普及老年健康科学知识和
老年健康相关政策， 教育引导老年人养

开展安宁疗护，使去者善终、留者善别
安宁疗护是运用医学与人文关怀的

综合诊疗措施，对临终前和无治疗希望
的晚期病人，给予科学的心理关怀和精
湛的护理手段，旨在最大限度的减轻病
人的痛苦，让患者有尊严地离世，使去
者善终，留者善别。

吉林省在构建和完善安宁疗护服务
政策体系上下功夫。 2016年 7月，下发
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
发展的实施意见》， 将临终关怀列为健
康和养老服务一体化链条中的重要一
环， 并在健康相关战略性规划文件中，
把安宁疗护纳入全省大健康发展规划，

鼓励各级医疗与医养结合机构根据服
务需求增设老年养护、安宁疗护病床。

长春市做为 2017 年东部地区和吉
林省唯一的国家级安宁疗护首批试点
城市，工作成效明显。 现在，安宁疗护参
与机构已经覆盖省级、市级、区级医院、
医养结合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立和私立医疗机构。 截至 2018 年 11
月，全省有 2 家专科医院开展安宁疗护
服务； 有 65 家医疗机构设置了临终关
怀科室，提供舒缓疗护服务，安宁疗护
床位 299 张。 全省共 1145 人接受了舒
缓医疗服务。

形成多渠道养老模式，满足不同老人需求
2016 年，长春市、梅河口市、公主岭

市被确定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长春市、通化市被确定为省级医养结合
试点单位。 2017年，吉林省医养结合工
作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机构
养老模式和居家养老模式， 同步进行，
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需求。

目前， 全省具有医养服务功能的养
老机构 1370 家，81.7%以上的养老机构
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
疗服务；医养结合机构 82 个；全省 769
个养老机构通过与 596 个医疗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或签订合作协议为入住老

年人提供医疗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臻
完善。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
逐步提升，目前我省有 22个医疗机构为
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上门提供医疗护理服
务。而且，98%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了为
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便利服务的绿色通
道。 全省有 140家二级及以上医院开设
了老年医学科，832 家医疗机构开设了
康复医学科。 吉林省已探索构建了机构
养老服务医养协作、 养内设医和医内设
养三种模式， 实现了医疗卫生和养老服
务资源共享，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完善
医疗和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功能。

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营造老年友好社会氛围
健康老龄化， 即从生命全过程的角

度，从生命早期开始，对所有影响健康
的因素进行综合、系统的干预，营造有
利于老年健康的社会支持和生活环境，
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维护老年人的健
康功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2019 年 6 月，《吉林省健康老龄化
规划（2018-2022》年）正式发布。《规划》
提出，要建设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环境，
从与老年健康息息相关的各方面入手，
优化“住、行、医、养”等环境，营造安全、
便利、 舒适、 无障碍的老年宜居环境体
系。推进老年人住宅、公共设施适老化改
造， 支持适老住宅、 公共设施无障碍建
设。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强

化家庭养老功能， 完善家庭养老政策支
持体系。普遍实施老年人乘车优待政策，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
汽（电）车、轻轨、地铁客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收费公园、园林、景区、文物建筑及遗
址类博物馆对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收
门票，未满 65周岁老年人享受门票价格
优惠。 所有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应设置老
弱病残专座， 保障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享
有安全、舒适的乘坐环境。 新增、更新的
公交车辆应采用低地板式公交车， 方便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无障碍乘降。

通过《规划》实施，到 2022 年，吉林
省老年人健康水平将持续得到提升，平
均预期寿命预计可达 79岁。

成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副省长、 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安

立佳一直强调，要维护老年人健康合法
权益，进一步活跃老年人的文化体育活
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 5年来， 吉林省在城市社区普遍
建立日间照料中心，配齐配强工作人员，
合力为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健康指导、
心理慰藉和助餐等服务； 在全省各地的
农村建成养老服务大院 4070个。其中长
春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已经实现了 100%对接，定期
开展体检、巡诊服务，已形成经验，吉林
省将在更多地市县推广这一模式。

2019年 8月，由全省多部门联合推
出的“庆祝建国 70周年全省老年文艺汇
演”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得到了
广大中老年文艺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全
省共有 100 多个老年文艺活动团队、
300多个节目踊跃报名参与选拔， 展示
了全省老年人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
貌，并推动了全省老年文化活动的开展。


